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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川区位于淄博市中部，是一个具有百年开采
历史的工矿老区，全区面积 １０００ｋｍ２，辖 １７个乡
镇、３个街道、１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总人口６７．３万
人。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储量大、矿种多、分布广、埋

藏浅、易开采以及综合利用价值高，已累计发现煤、

铁、耐火黏土、陶瓷土、石灰石等矿种 ２４种。截至
２００８年底，全区共有矿山企业 １２６处，从业人员
１２０００余人，年产各类矿产品１１５０余万吨，实现工
业总产值８４０００余万元，矿业为淄川区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受经济利益驱动，私开

滥挖曾一度屡禁不止，严重影响了正常开采，２００８
年底，淄川区被省政府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近年

来，淄川区委区政府采取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健全

长效机制等措施，全面进行整治，使私开滥挖得到了

全面遏制，实现了矿业秩序的根本性好转。

１　淄川区私开滥挖的特点和表现

（１）私开滥挖点多、面广。由于矿产资源埋藏
浅、易开采，一些地方地下２０ｍ左右就有煤炭和黏
土资源，私开矿主利用土制辘轳、三角支架等原始开

采工具，３～５人就可进行违法开采活动，几乎有资
源的村就有私开矿井点。据统计，全区私开矿（井）

点最多时达５００余处，仅岭子镇张家村就有１００余
处，私开滥挖在全区成泛滥趋势。

（２）私开矿主成分复杂。随着矿产品价格的飞
速上涨，私开滥挖能产生高额利润，因而私开矿主置

国家法律于不顾，采取种种手段，进行非法开采活

动，并且从事非法开采的矿主成分复杂，有的从劳务

市场雇工，私开矿主幕后指使，隐蔽性强。

（３）私开滥挖查处难，取证难。私开矿井主有

的是在自家院中、房中打井筒，天天闭门锁户开采，

形成“地道战”。有的是以办厂为名在车间内、车库

内、办公室内设置井口，白天休息，夜间开采，形成

“游击战”。在认定非法采出的矿产品价值时，只有

请专业队伍才能取证，造成了取证难、查处难。同

时，私开矿井都缺乏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存在严重

的安全隐患，极易发生安全事故。

（４）暴力抗法时常发生。２００５年以前，治理私
开滥挖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为主，乡镇政府不重视，

其他部门也很少介入，治理效果不明显，几乎每年都

发生暴力抗法事件，执法人员挨打、挨骂，半路遭到

违法矿主堵截恐吓，夜间值班车辆被砸的事件时常

发生，执法环境恶劣。

２　打击治理私开滥挖的主要做法

为彻底改变淄川区矿业秩序混乱的情况，有效

保护、合理利用矿产资源，促进全区矿业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自２００５年起，该区按照中央、省、市关于全
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有关通知精神，

以治理私开滥挖为重点，深入开展了矿业秩序治理

整顿工作。据统计，自２００５年以来，全区矿业日常
巡查１１８９次，夜间检查７６２０人次，进行集中治理
１３３次，查封大型装载、运输车辆１８０余台、采矿设
备工具 １６５０件套，立案查处 ７８件，收缴罚没款
１４．３万元，没收各类矿产品２００余吨，因涉爆被拘留
２９０人，宣判３２人，重判１９人，打击私开滥挖取得
了显著成效。

（１）加强领导，健全工作机构。２００５年，淄川区
政府成立了由区长任组长，国土、公检法、纪检、安

监、煤炭、环保、工商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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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负责抓好日常的整顿和规范矿业秩序工作。

２００７年８月，区政府又下发了《关于深化全区矿业
秩序治理整顿的通知》，对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

发秩序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调整充实。全区有矿

产资源的１７个乡镇也分别成立了矿业执法机构，层
层落实责任制，加强了对矿业秩序治理工作的组织

领导，保证了整顿和规范工作的深入开展。

（２）注重宣传发动，为打击私开滥挖营造良好
的舆论环境。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

和张贴标语、公告、出动宣传车、悬挂横幅、公开举报

电话等多种形式对整顿规范矿业秩序工作进行广泛

宣传。通过宣传，提高了社会各界群众对打击私开

滥挖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全社会形成了打击私开

滥挖的良好舆论氛围。

（３）大班子领导带队夜查，彰显区委区政府打
击私开滥挖的决心。几年来，区大班子领导坚持巡

查制度，组成由公安、国土、安监、工商、环保、供电等

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矿业巡查队，晚上带队夜查。

实行了区大班子领导挂包乡镇工作责任制，每名大

班子领导都通过听汇报、现场督查等方式直接参与

乡镇打击治理私开滥挖工作，对私开滥挖形成了强

大的威慑力。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西河镇东岭村张明珠
等４名私开矿主，被巡查组发现制止后，气焰仍十分
嚣张。在区委区政府的高度关注下，公检法联合办

案，对该４名私开矿主进行了抓捕，并公开进行宣
判，西河镇矿业秩序得到了根本好转。

（４）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打击
治理私开滥挖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国土、供电、公

安等部门密切配合，各负其责，形成合力，打击治理

私开滥挖工作才能顺利开展。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区委
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严厉打击治理私开滥挖

行为的意见（试行）》，开展了严厉打击私开滥挖专

项行动，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私开滥挖的通告》，

召开了全区严厉打击私开滥挖行为工作会议，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对打击私开滥挖进行部署，并

作动员讲话。区政府与各乡镇签订了打击私开滥挖

目标责任书，限期完成治理任务，并把打击私开滥挖

情况纳入对乡镇的年度政绩考核。加强对各乡镇打

击治理工作的督导检查，由区政法委牵头成立了联

合工作组，坚持公检法、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各

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公安部门刑侦大队直接办案，

２００９年初以非法采矿罪公审公判了４名违法犯罪
分子，有力地打击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震慑

了违法采矿者，多名私开矿井主投案自首，全区基本

杜绝了私开滥挖行为。

（５）发挥网络优势，实现快速反应。国土部门
建立了国土资源监察大队、监察中队的网络化快速

反应机制，实行监察大队人员包片、国土所人员包村

工作制度。乡镇成立矿业执法队，在每个村聘请１
名国土信息员，全区形成了区有监察队、乡镇有矿业

执法队、村有信息员的三级管理网络，使私开滥挖行

为随时得到监控，一旦得到信息，各级执法机构立即

出动，依法查处，并做到露头就打，使私开滥挖行为

没有喘息的机会，保持了对私开滥挖的高压态势。

（６）实行风险保证金制度。凡有打击治理私开
滥挖工作任务的乡镇，区委区政府要求乡镇党委书

记、乡镇长及分管乡镇长要缴纳３０００元的治理私
开滥挖风险保证金。没有出现问题的，其风险金全

部返还并奖励相应金额。对１年内经查实出现１起
以上私开滥挖的除在全区进行通报外，扣罚缴纳的

风险金并按有关规定进行问责。

３　建立治理私开滥挖工作长效机制

打击治理私开滥挖是一项长期工作，稍一松懈

就会出现反弹，为此，在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总结以

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淄川区实际，区委、区政

府专门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打击私开滥挖工作长

效管理机制的意见》。

（１）实行了严厉的打击机制。由政法委牵头，
公检法参与，成立联合工作组，专门负责研究和运用

法律手段，统一证据规则的适用标准、立案标准、适

用罪名、量刑幅度，在不突破法律底线的情况下，按

照相关罪名从重、处理从快的原则，对私开滥挖予以

严厉打击。

（２）实行了严密的巡查机制。建立健全巡查机
制，划分责任区域，实行全天候全覆盖巡查，发现问

题，及时制止、及时报告、及时查处。由国土、煤炭、

安监、矿业秩序整顿办公室等部门组成２个长期打
击私开滥挖巡查组，实行２４小时巡查，各有关乡镇
也成立专门巡查组，加强日常巡查，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制止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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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实行了属地化管理原则。明确规定各乡镇
是打击治理私开滥挖的责任主体，乡镇长是第一责

任人。坚持重心下移，充分调动村级组织的积极性，

形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对非法采矿点依法集中

治理，各类非法采矿工具全部没收，非法采矿设施全

部拆除，非法地面设施全部拆除推平，井口全部封堵

填实，并做好标记，以利检查。

（４）实行了明确规范的部门管理机制。国土、
公安、煤炭、电力、安监等部门严格按照各自的职责，

加大行政执法力度，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理顺用电

审批程序，所有用电需由乡镇政府审核同意后，供电

部门才可办理用电手续。对关闭煤井的闲置土地，

要经乡镇政府审核同意后方可利用。煤炭部门负责

对政策性关闭的煤井进行监管。公安部门严格对涉

爆物品和暂住人口进行管理。

（５）实行了监管群防机制。支持社会各界、广
大群众举报各类私开滥挖行为，对反映经查实的举

报，给予第一举报人５０００元的奖励，并实行密码认

领。各乡镇在重点村设立秘密信息联络员，准确掌

握私开滥挖活动的最新动态，为打击违法活动提供

可靠信息。

（６）实行了严格的问责制。对区巡查组发现或
群众举报查实１起私开滥挖点，且乡镇当日内不能
彻底治理的，对所在乡镇进行全区通报，由纪检监察

部门对所在乡镇负责人进行约谈；发现２处的，且乡
镇当日不能按规定彻底治理的，对所在乡镇分管负

责人撤职；发现３处及以上的，且乡镇当日不能彻底
治理的，对所在乡镇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对纵容

包庇私开滥挖行为的村级负责人，以及为私开滥挖

者提供用电等便利条件的有关单位负责人，依据党

纪、政纪给予严肃处理。该长效机制建立以来，各级

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协作，各界群众举报私开滥挖

积极踊跃，私开滥挖行为得到及时查处，全区矿业秩

序混乱局面彻底扭转，矿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

作用明显增强。

·０７·

第２５卷第１０期　　　　　　　　　　　　　　　　山东国土资源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


	sddz10

